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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ong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urban poverty is the outcome of the market economy. 
Moreover, it is also a social issue that needs a long-term concern and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inclusive 
growth theory, this paper giv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iz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urban poor, as well as 
the close analysis for the root of the issue. It also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urban poverty solutions, like th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equal-opportunity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welfare-sharing security system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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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而来的城市贫困，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与治理的社会问题。本文基

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首先分析了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构成和城市贫困的成因，然后在分析我国

城市现有增长方式与减贫措施存在的问题及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实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推行机

会平等的制度建设、构建福利普惠的保障体系等一系列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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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联合国已将贫困问题确定为社会发展问题的三大

主题之首，并自 1993 年起把每年 10 月 17 日定为国际

灭贫日，用以唤起全世界对贫困群体的关注与援助。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针对农村进行“扶贫开发”，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但到 20 世纪 90 年

代中后期，随着国企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我国城市

贫困问题日趋恶化。同时，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

市转移，城市贫困人群不断增加，如何解决日益突显

的城市贫困问题是困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一大难题。 

2007 年亚行提出“包容性增长”，随着胡锦涛主

席两次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对包容性增长的强调，立 

足于包容性增长探索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之道进入研

究者的视野。 

对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学界主要有四种理解。

一是认为包容性增长(“共享式增长”或“普惠式增长”)

是机会平等的增长，主要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或所处

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不平

等(林毅夫，2007；杜志雄，2010)。二是把包容性发

展与就业联系起来，认为应该实现穷人的充分就业，

并使工资增长速度高于资本报酬增长速度，从而缩小

贫富差距(Felipe，2007)。三是认为包容性增长就是“参

与”和“共享”，只有在所有民众都能够“参与”和

“共享”时，经济增长才具有积极意义(唐钧，2010)。

四是认为包容性增长是益贫式增长，即包容性发展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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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低收入群体从经济增长中分享收益，使他们过上有

尊严的生活(Besley 等，2007)。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本文所界定的包容性增长

的内涵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增长成果由不同群体

公平合理地分享。它包括三个基本要义，即：1) 可持

续的经济发展；2) 平等地获取社会权利；3) 福利普

惠。 

本文从我国目前城市贫困的现实出发，基于包容

性增长视角探索解决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之道。 

2. 城市贫困的界定 

2.1. 贫困及城市贫困的含义 

学术界对贫困的界定不计其数。一般以贫困的发

生是否限定在经济领域，分为狭义的贫困与广义的贫

困。狭义的贫困主要限定在经济领域，包括以收入认

定的贫困、以消费认定的贫困、以财产认定的贫困；

广义的贫困视角包括心理感受论、可行能力论与社会

排斥论。 

本文的贫困限定为经济贫困，特指反映人对资源

的占有和利用受限制导致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资

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经济资源；“占有和利用受限制”

是指财产权、生存权、享受服务的权利得不到有效行

使。从经济贫困的角度出发，以收入水平作为衡量贫

困的标准。 

2.2. 城市贫困的表现 

我国的城市贫困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

的统一。绝对贫困也称为生存贫困，随着家庭所得上

升，绝对贫困可以不复存在。而相对贫困的概念则认

为贫困相对于不同历史阶段、相对于不同地区、相对

于不同人群，有含义上的不同，且贫困标准也不断变

化。 

无论哪种类型的贫困，其实质都是个人或家庭的

经济收入不能达到所在社会“可接受生活标准”的状

况(周彬彬，1991)。在我国城市，由于“绝对贫困”

与“相对贫困”界限难以明确，且相对贫困者生活稍

有波折就会坠入绝对贫困群体，因此，我国城市贫困

以“相对贫困”为主，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贫困”。 

2.3. 城市贫困的标准 

国际上一般采用贫困线来衡量贫困程度以界定贫

困群体。贫困标准与各国各地的具体情况相关。一般

指在特定时间、特定社会中的一个最低的、“可接受

的”经济参与水平。国际上通用的衡量贫困的标准有

国际贫困标准、世界银行贫困标准等。 

在我国，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贫困标准有两个：

一是农村贫困标准，二是农村低收入标准。若将我国

农村贫困标准用于城市贫困人口，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农村的贫困线是建立在生存贫困的观念上的，而城

市贫困线已经超越了生存贫困的观念，是建立在发展

贫困的观念上的；二是从贫困线的划定上看，国家统

计局并未采用更容易反映贫富差距的中位数、而坚持

采用简单平均数的方法来统计人居收入[1]。因此，本

文选取低保对象作为城市贫困人口进行研究。 

我国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于 1999 年

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各地大多自行确定城市低保标

准，范围从每年 1200~3100 元不等。低保线是各个城

市根据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和消费情况以

及地方财力制定的对贫困人口的政策补贴标准，用低

保线来衡量贫困的好处是，可以把贫困度量和社会救

助政策结合起来，并考察政策执行的效果[2]。 

因此，本文对城市贫困的界定是依据目前各地的

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线，即将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低于

当地城市低保线的人口作为贫困人口。城市最低生活

保障金(元/人/月)由于各地物价以及城市居民生活水

平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东部高于西部，经济发

达地区高于经济落后地区。 

3. 城市贫困现状分析 

本文以民政部门低保数据作为城市贫困人口统计

的标准。截止 2009 年底，全国城市贫困人口有 2345.6

万人(1141.1 万户)。 

3.1. 城市贫困群体规模 

1999 年以来的数据显示，我国贫困规模在逐年增

加，但自 2003 年起，贫困人口规模趋于稳定，大约在

2200~2400 万左右。由于低保标准偏低，加之目前进

城农民工并未被纳入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范畴，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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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贫困人口的实际规模会大于这个数字。如按国家

统计局认可的 8%的贫困面推算，2009 年我国城镇人

口为 62186 万人，8%的城镇贫困人口应为 4975 万人。

数据表明，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较大，并已稳定

在一定范围内，如图 1 所示。 

3.2. 城市贫困群体构成特征 

2009 年底，全国共有 2345.6 万城市低保对象。其

中，在职人员 79.0 万人，占总人数的 3.4％；灵活就业

人员 432.2 万人，占总人数的 18.4％；老年人 333.5 万

人，占总人数的 14.2％；登记失业人员 510.2 万人，占

总人数的 21.8％；未登记失业人员 410.9 万人，占总人

数的 17.5％；在校生 369.1 万人，占总人数的 15.7％；

其他未成年人 210.7 万人，占总人数的 9.0％，如图 2

所示。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主要由六部分

构成：一是下岗失业人员，这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一

类群体，2009 年登记和未登记的失业人口占了总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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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number of minimum living guarantee for urban 
residents from 1999 to 2009 

图 1. 1999~2009 年全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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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composition of poor urban residents in 2009 
图 2. 2009 年享受城市低保的贫困人员构成 

人口的 39.3%。二是低收入群体，主要包括一些经济

效益差的企业的在职员工和灵活就业人员，二者占了

总人数的 21.8%。所谓灵活就业人员，除了少量的自

由职业者之外，主要是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进城务

工的农民工。三是老弱病残和“三无”人员，其中老

年人的比重较高。四是在校生和其他未成年人，二者

共占了总人数的 24.7%。五是进城务工的贫困农民工。

六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土地被征用，失去生活来源的

贫困失地农民。新增贫困人口主要源于结构调整中的

下岗、失业人员和因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原因导致

的收入下降。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中，

有劳动能力的占了绝大多数。 

3.3. 城市贫困形势严峻 

目前我国城市的扶贫政策主要是针对绝对贫困设

计的，即城市扶贫的目标定位主要是保障居民的基本

生活，但对调节居民收入分配考虑不够，导致实际确

定的扶贫标准较低。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

例，2009 年全国城市低保平均标准 227.75 元(比 2008

年提高 10.9％)，仅相当于当年全国城镇居民每月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 15.9%；全国城市低保月人均保障水平

172 元(比 2008 年提高 19.7％)，仅相当于当年全国城

镇居民每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12.0%。随着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城市低保标准的相对比例越来越

低(见图 3)。显然这种扶贫标准难以使贫困者摆脱贫

困，且若长期坚持过低的保障标准，低保制度就可能

变成维持一个绝对贫困层的消极救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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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disposable incomes of urban residents and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s from 2003 to 2009 

图 3. 2003~2009 年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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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体制转型及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城市

贫困人口在近几年内将呈现上升趋势，发生率超过了

农村。与农村贫困人口相比，城市贫困人口缺少赖以

生存的土地资本，人口集聚，组织性强，对社会稳定

是一个很大的隐患。因此，探索城市贫困的解决之道

迫在眉睫。 

4. 我国城市现有增长方式与减贫措施存在
的问题 

4.1. 我国城市现有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 

我国 GDP 已占全球第二，但城市贫困人口不降反

升，这既与贫困标准提高有关，也与城市现有的不可

持续的增长方式有关。具体表现在： 

4.1.1. 现有经济增长方式减贫作用弱化 

国际经验显示，仅靠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维持减

少贫困的趋势[3]。我国城市普遍追求高 GDP 或“唯

GDP”的增长目标和增长速度，忽视增长的质量和实

际效果，忽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公共服务投入，

致使收入分配缺乏公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相分离，

民生问题空前严峻。在 1999~2009 年间，我国经济持

续以超过 8%的速度增长，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

增长的速度低于 GDP 增长速度。我国的贫困阶层未能

从总量经济的高增长中直接受益(见图 4)，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均 GDP 的增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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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The comparative chart of growth rates from 1999 to 2009 
图 4. 1999~2009 年增长率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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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 

寡而患不均。现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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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城市贫困出现“代际转移” 

承和地位获得”

的研究范式

 

中，人均 GDP 增长率与城镇

支配收入的增长率呈现“分离”趋势。 

古人云，有国有家者，不患

外部效应”研究亦表明，大多数人具有嫉妒型的

偏好函数，别人的收入与他的幸福感“负相关”。别

人的收入越高，特别是相对于他自己而言的收入越多，

他就越不幸福，越感到痛苦和不满。一个贫富差距过

大的城市，居民将无从体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我国 2009 年的基尼系数已经突破 0.49，贫富差距跃居

亚洲第一全球前 25 位，已到了危险的边缘，极易引发

社会动荡。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总收入增幅很大，

但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相差悬殊，两个临近等级

最高收入户和高收入户也相差很大(图 5)。因此，缩小

城镇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已成当务之急。 

贫困代际传递的概念由“阶层继

中发展而来，网络、报刊等资料显示：我

国的弱势群体目前有定型化趋势，富有者和贫困者的

代际继承效应明显增强，即出现了“贫困世袭”或称

之为“贫困的代际转移”现象。所谓第二代穷人，是

指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代里，被隔离在社会经济

和政治生活主渠道以外的贫困劳动者的后代们。经济

的贫困使得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难以获得良好的教

育，知识和技能的缺乏致使他们进入劳动力群体的机

会很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更难以摆脱贫困，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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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comparison of urban residents’ income levels’ growth 
图 5. 全国城镇居民收入等级增长比较(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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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群体 门调

富裕被

垄断，贫穷

4.2. 我国城市现有减贫措施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市反贫困的基本策略是在实行积极就业政

策、努力增

认，

过去

现行的城

市反

问题的根源 

5.1 误区 

济片面追求 GDP 增长，而

GDP 增长的背后是对社会公平的牺牲和对社会

可持

各国经验表明，经济增长对贫困问题与收入分配

于国家所实施的制度安排。

如果

也逐渐成为城市的新增贫困人口。有关部

查表明，不仅城市底层群体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难

度加大，其子女通过教育、就业等正常渠道进入更高

层次，比如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

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这个底层群体既包括城市下岗职

工，也包括流入城市的大量农村人口。 

贫富的代际转移造成了一个割裂的社会，

被“世袭”，社会的贫富状况被固定化、

结构化。当贫穷与富裕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群体并且

长期保持的时候，社会也会面临解体的威胁。诚如诺

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所言，一个社会中穷人太多、

富人太富，迟早要出问题。 

加就业机会的同时，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社

会保障制度。城市反贫困政策主要包括：开发性反贫

困政策、救助性反贫困政策及预测性反贫困政策。虽

然城市反贫取得了一些显著效果，但我国现有减贫措

施仍是治标不治本，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扶贫标准太低导致“被脱贫”。不可否

的 25 年中，我国减贫事业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

就。但是我国贫困标准线长期以来过低也是不争的事

实，贫困标准的不合理必然导致减贫措施出现偏差。

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贫

困标准提高的幅度远跟不上经济增长的幅度，导致很

多贫困人口“被脱贫”，不利于贫困问题的真正解决。

2011 年贫困标准有望上调到年人均纯收入 1500 元，

贫困人口数量则由目前的 2688 万人增加到近 1 亿，这

对我国减贫事业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4]。 

二是政策忽视人的发展难以长效。虽然

贫措施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贫困人口当下的生存问

题，但是鉴于贫困是个历史概念，即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贫困的含义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随着社会的

发展，扶贫政策不能再满足仅仅维持人们最低限度的

生存需求，而是必须要反映居民对自身发展的需求，

促进居民自我的实现。如果城市减贫政策不能确保贫

困人群平等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权利、正常地参与

市场活动及社会政治决策的机会，那么减贫措施就难

以形成长效机制，不能真正地解决城市贫困问题。 

5. 我国城市现有增长方式及减贫措施存在

. 发展理念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

造成

续发展能力的损害。根据《增长的极限》中米都

斯小组的观点，增长是存在着极限的，这主要是由地

球的有限性造成的。全球系统中的五个因子是按照不

同的方式发展的，人口、经济是按照指数方式发展的，

属于无限制的系统；而人口、经济所依赖的粮食、资

源和环境却是按照算术方式发展的，属于有限制的系

统。在这种环路中，一个因素的增长，将通过刺激和

反馈连锁作用，使最初变化的因素增长的更快。全球

系统无节制地发展，最终将向其极限增长，并不可避

免地陷于恶性循环之中[5]。因此，虽然经济增长是战

胜贫困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力量来源(Ravallion，1995；

Dollar 和 Kraay，2002)，但大量研究结果同样表明，

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一国或者

地区初始的不平等程度，以及伴随经济增长的不平等

状况的变化(Balisacan 和 Nobuhiko，2003；胡鞍钢等，

2004)[6]。所以，我们须全面审视经济增长与消除贫困

之间的复杂关系，重新调整增长方式。 

5.2. 制度安排不完善 

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经济增长不是建立在良好的制度环境基础之上的

话，则很容易产生各类市场扭曲、投资低效率和腐败

盛行，广大社会公众特别是贫困人口参与市场活动及

社会政治决策的能力与机会的被剥夺。现行制度安排

中，贫困人群获取的机会太少，而且他们的机会、权

利还被以各种方式不断地剥夺。机会的不平等意味着

发展水平降低，贫困人口从经济发展中所得到的份额

也变得更少。由于弱势群体在法规制订过程和执行过

程中的缺席，政府往往忽视穷人权利或者有法不依。

而且，精英阶层也会将这种不平等固定化，被压迫群

体则往往会将这种不平等内部化，从而导致穷人难以

找到摆脱贫困的道路。这种机会不平等往往代代相传，

长期存在，是对人类天赋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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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安全网”，

目前我国的这一“社会安

”很不健全。西方国家自 1929 年大危机以来，均

已建

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基于包容性增长，笔者

认为

增长具有包容性、

、互补性的特点，经济、社会、环境的关

系是

上的

别强调机会平等性，强调进入条件

不平等而导致

点不平等提出来的。借助于罗尔斯的“机

会的

差

距。

就业权利，努力扩大和促进就业。可以

从以

低

在增长中获得

就是建立横向到边、

纵向

5.3. 忽视社保体系建设 

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建立

以保证最起码的社会公平。

全网

立起了包括失业、救济、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

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7]。但是，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已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保障水平偏低，

难以体现社会各个阶层平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尤

其是城市贫困人群最需要社会救助。因此，政府要担

负起自己的责任，发挥转移支付在社会保障方面的作

用，直接有效地改善低收入者的贫困状况。 

6. 基于包容性增长视角的城市贫困解决之
道 

包容性增长不仅仅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等各个方面的相互协调，更强调人人有平等机会参

城市政府的减贫工作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6.1. 实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可持续性发展包括三大支柱：经济繁荣、社会公

平和环境友好。包容性增长视角下，

强可持续性

包含的，所谓发展就是在生态能力限制下的经济

社会发展，是生态、社会、经济三方面优化的集成。

由此，根据三重圆圈的指标体系，我们需要建立一个

有反比关系的关键指标，追求在自然流量最小化、人

造资本一定化状况下的社会福利最大化[8]。三重圆圈

的经济模式是以闭环的循环经济为特征，要求通过最

有效地利用资源环境来提高经济过程的社会效用。 

H. E. Daley 认为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原则是，我们应

该为足够的人均福利而奋斗，使能够获得这种生活状态

的人数随时间达到最大化[8]。可持续发展要求生态规模

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经济配置上的效率三个

原则同时起作用。足够，是强调人均财富的目标是足够

过上满足基本需求的好生活而不是物质消耗最大化；效

率，是指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允许更多的人生活在足够的

生活状态中；公平，是强调足够这样一种生活状态应该

被所有人拥有。足够、效率、公平，这也是包容性增长

的核心所在。今天的世界，一些人的生活超过了足够，

而另一些人的生活则远远低于足够，因此是高度不平

等的；同时，以日益增长的速度消耗资源和损坏自然

资本，不能满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系统不能被认为是

有效率的。 

6.2. 推行机会平等的制度建设 

包容性增长特

的平等，它是针对市场经济中资源占有

人的发展起

公平平等”原则，即各种地位不仅要在一种形式

的意义上开放，而且应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达到

它们。按照这一原则，在存在社会阶层差别的社会中，

就有必要通过教育立法和就业立法，赋予每个人享受

公共教育和从事就业的基本权利。通过推行机会平等

的制度建设，有利于挖掘、发挥每个人的潜能。这种

公平不仅受到社会制度安排的直接保护，而且必须由

社会承担提供维护社会公平所需资源的责任[7]。 

一是促进教育公平。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七次代表

大会上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为此，只有从制度上进行创新，才能从源头上缩小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义务教育阶段实现面向

大众的公共教育均等化；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建立合理

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改革高考录取制度，保证均等

的高等教育机会；大力发展民办教育，扩大国民教育

资源等[9]。 

二是保障就业权利。就业是民生之本，充分就业

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政府要保

障人民的劳动

下几方面入手：确定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发展

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扩大就业容量；加快城镇化步伐，统筹城乡就业；大

力发展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等[9]。 

6.3. 构建福利普惠的保障体系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政府要切实保障 收入人群

的利益，财富分配是公平的，百姓都能

利益。构建福利普惠的保障体系，

到底的困难群体救助网，帮助民众解决生活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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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变化很大。因此，扶贫措

施不

但在一定程度由于资金管理分散，其覆盖面

受到

快速增长期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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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在经历了 30 年的

 

 

正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面对日益严峻的城市贫

困问题，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和价值导向的包容性增长

有助于改善和增进我国民众的总体福利水平，缓解乃

至消除贫困，缓和社会阶层对立和社会动荡，真正实

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人民过上一种很幸福的、有

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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